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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上

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汇联六百食品有限公司拟租赁上海市第十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物业用

于开展食品零售业务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

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没

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关联交易项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及

下属公司拓展经营的规划目标；本次关联交易在交易定价公允性和审议程序方面

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要

求，两名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实施该关联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崔善江  张宝华  张维宾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